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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示  

（ 2/FGCL/2026）  

 根據第 10/2015 號法律《勞動債權保障制度》第六條的規定，勞動債權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於本年一月三十日決議批准

向以下債務人的僱員發放所申請的債權款項（包括倘有的延遲利息），現按照上述法律第九條第一款（一）項，結合經十月十一

日第 57/99/M 號法令核准的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七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，通知以下債務人，本基金將於告示刊登日起計 8 日後，

向下表所列僱員發放相關債權款項。另按同一法律第八條的規定，本基金在發放債權款項後，將代位取得相關債權：  

序號  債務人  僱員  申請編號  
債權總金額  

（澳門元）  

1 優越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 

王欣怡 179/2025 $43,208.90 

$333,930.60 

吳金花 192/2025 $32,291.30 

杜永秋 196/2025 $29,418.50 

林君雄 186/2025 $36,163.40 

江碧峰 189/2025 $59,458.70 

鄧潔文 185/2025 $42,941.70 

謝伯通 187/2025 $34,872.00 

王金英 191/2025 $16,239.60 

杜永菊 195/2025 $6,502.80 

姚仕批 194/2025 $10,309.80 

袁文迪 193/2025 $17,067.10 

蘇菲誼 198/2025 $5,456.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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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債務人可在辦公時間內前往位於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 221-279 號先進廣場勞工事務局總辦事處查閱相關卷宗。  

 二零二六年二月二日  

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 

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 

 

陳元童  


